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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确定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额

[ 作者 ] 邹波 

[ 单位 ] 中国知识产权报 

[ 摘要 ] 损害赔偿额的确定问题一直是知识产权诉讼中的难点之一，在专利侵权诉讼中也不例外。准确地确定专利侵权的赔偿额，对于保

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对于制裁侵权行为，规范市场秩序都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司法实践中经常会出现以下问题：其一，编造“假”

的专利许可合同，以图在计算时能以其为标准；其二，不提供证据仅要求定额赔偿，当事人仅提供侵权证据，对损失赔偿额不举证或举证

不能，仅依法提出要求在50万以下进行定额赔偿；其三，要求对侵权者实行惩罚性赔偿；其四，编造自己的利润下降表或销售价格，以期

在确定损失赔偿额时能获得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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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损害赔偿额的确定问题一直是知识产权诉讼中的难点之一，在专利侵权诉讼中也不例外。准确地确定专利侵权的赔偿额，对于保护

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对于制裁侵权行为，规范市场秩序都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是司法实践中经常会出现以下问题：其一，编造“假”的

专利许可合同，以图在计算时能以其为标准；其二，不提供证据仅要求定额赔偿，当事人仅提供侵权证据，对损失赔偿额不举证或举证不

能，仅依法提出要求在50万以下进行定额赔偿；其三，要求对侵权者实行惩罚性赔偿；其四，编造自己的利润下降表或销售价格，以期在

确定损失赔偿额时能获得赔偿。损害赔偿额的确定问题的出现，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专利侵权诉讼的特殊性，专利权人难以收

集到对方进行侵权时给自己造成的具体损失；二是专利权人往往为了自己实施或为了及时转让给他人进行实施时，转让时价格偏低，专利

权人不予提交转让合同而改由要求法院按定额赔偿进行补偿；三是专利权人企图获得高额的赔偿，故意同他人编造虚假的专利许可合同，

商定的专利许可费很高，或编制自己企业的利润下降表；四是定额赔偿的赔偿数额上下限幅度较大，具体数额确定由法官自由裁量，往往

会导致或使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充分合理的保护，或者使侵权人承担了不应该承担的责任；五是“根据侵权人侵权的性质和情节

等因素”，确定侵权赔偿数额不具体，不利于法官在审判实践中的具体操作。“性质”如何确定，“侵害情节”到底包括哪些内容，均没

有具体的法律依据。从法学理论上讲，“性质”应包括“故意、过失、是否存在过错”；“情节”包括侵害行为的社会影响，侵害手段、

时间以及侵害人的主观过错，侵害客体本身的情况等，对此如何真正做到公平，学术界和实务界均处于探讨阶段。关于专利侵权诉讼中的

损害赔偿额的确定，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明确专利侵权诉讼的归责原则这样可以使人民法院在处理专利侵权纠纷时能正

确认定被控侵权人的侵权行为，也有利于专利侵权诉讼的双方当事人具体分析自己行为的性质和应承担的后果。关于专利侵权诉讼的归责

原则笔者认为应以“过错”为前提，专利权人只要证明行为人实施了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即可认定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过错；行为人举证证

明其主观不具有过错成立的，则不承担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但仍应承担停止侵权的实体责任；关于销售侵权产品的行为人，如果有证据

证明自己不知道所销售的是侵犯专利权的产品，销售者应依法律、法规、规章或当事人的合同约定等，负有“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

但是对于已被告知其所销售的系侵权产品仍继续销售的，应当承担故意侵权责任，不能免于损害赔偿。第二，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对于

专利权人仅有证据证明被告存在侵权行为，但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损失赔偿额，直接援引定额赔偿进行索赔时，原则上只应当判令停止侵

权，而不支持其损失赔偿的请求。这不仅符合“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也有利于公平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第三，细化定额赔偿的适

用条件、确定可参考因素 1．定额赔偿适用条件应细化为：（1）原告的损失确属于难以确定，如：专利产品仅是专利权人众多的产品之

一，专利权人尚没有进行专利产品的开发；（2）被告的获益也难以确定，如：不知道被告具体的生产时间；生产数量；平均销售价格；

平均的产品成本等；（3）专利权人尚未就专利权进行转让等，无法计算出具体的损失，亦难以依转让费的倍数确定具体的赔偿款。 2．

确定具体赔偿数额时，参考因素应包括：（1）被侵犯的专利权的创造性，专利权人开发专利的投入等；（2）被侵权的专利权的经济生命

周期，市场价值；（3）侵权人侵权行为持续的时间长短、涉及的范围、侵权行为的手段、侵权情节的恶劣程度、侵权所造成的损害后果

是否严重；（4）侵权人的侵权获益；（5）侵权人在侵权行为发生后的态度，侵权人是否采取了相应的补救措施等；（6）侵权是否给专



利权人专利产品的商誉造成损失等；（7）权利人在进行侵权诉讼中的合法支出是否合理，合理支出应包括律师费、调查取证费用、制止

侵权所支出的差旅费和报酬，查阅收集证据材料支出的费用，必要的鉴定费、咨询费、公证费、证据保全费和证据材料的制作、邮寄费用

等。第四，法定定额赔偿标准应当细化、量化 1．故意侵犯他人专利，情节特别严重，造成的后果特别恶劣的，赔偿额应定为50万元，甚

至可以依公平原则超过50万元。 2．故意侵犯他人专利，情节特别严重但未造成特别恶劣的后果的，赔偿额应定为30～50万元。 3．故意

侵犯他人专利，情节严重，且造成严重后果的，赔偿额应酌定为10万元～30万元。 4．一般侵权，赔偿额应限定为10万元以下。 5．一般

侵权，情节轻微，且在侵权行为发生后，积极采取措施消除侵权影响的，赔偿额应酌定为5000～1万元。另外，确定侵权赔偿数额时，应

考虑我国东、中、西三个经济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差异，真正做到公平保护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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